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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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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

2019-040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0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5日至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下午15:00至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益园文创基地C区会议中心（5号楼一层）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岳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19人，代表股份68,365,06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8.25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0,873,9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87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7,491,1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83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129,5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1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5,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114,4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01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57,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2％；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述职报告，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57,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2％；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57,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2％；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57,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2％；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05％；反对252,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36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6,9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1382％；反对252,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1.86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2019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57,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2％；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57,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2％；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董事会基金并制定〈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基金管理

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57,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2％；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57,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2％；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57,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2％；反对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4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昊、侯家垒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

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037

证券简称：歌华有线 公告编号：

2019-015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3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3,815,3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5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郭章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0人，彭中天先生、邓峰先生、罗玫女士、孔炯先生、刘华女士因公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韩霁凯先生、杨秀英女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梁彦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分析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660,636 99.9710 133,300 0.0249 21,400 0.0041

2、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566,715 99.9534 227,221 0.0425 21,400 0.0041

3、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566,715 99.9534 227,221 0.0425 21,400 0.0041

4、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660,636 99.9710 133,300 0.0249 21,400 0.0041

5、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660,636 99.9710 154,700 0.029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相关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660,636 99.9710 133,300 0.0249 21,400 0.0041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3,239,936 99.8922 554,000 0.1037 21,400 0.00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5

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2,807,644 98.8065 154,700 1.1935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7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春玉、顾雪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与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

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351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20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永乐南路139号亚宝芮城工 业园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2,735,3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82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任武贤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代行董事会秘书任蓬勃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与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729,028 99.9975 6,300 0.002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729,028 99.9975 6,300 0.002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729,028 99.9975 6,300 0.002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729,028 99.9975 6,300 0.002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729,028 99.9975 6,300 0.002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729,028 99.9975 6,300 0.002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729,028 99.9975 6,300 0.002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 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54,694,724 99.9884 6,300 0.0116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54,694,724 99.9884 6,300 0.011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贺虎林、张爱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关于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507

股票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19-047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数量:� 60,863,181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9�年5月22日

一、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17年12月22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

称“本激励计划” ）、《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关联董事已回避相关议

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发表了意见。

（二）2018年2月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

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关联董事已回避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发表了意见。

公司于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22日在内部将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

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三）2018年3月6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相

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四）2018年3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身份进行了核查。

（五）2018年4月1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上海分公司完成了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

工作。 公司向1688名激励对象授予12,377.85万股， 公司总股本由1,326,092,985股增加到1,449,871,485

股。

（六）2019年4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同意回购注销激励对象离职、退休合计10人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101,069

股。该议案已经2019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目前该次回购注销事项正在办

理中。

（七）2019年5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1681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为60,863,181股。 关联董事已回避对该议案进行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1.授予日期：2018年3月29日

2.授予价格：5.40元/股

3.授予股票数量：13000万股

4.授予激励对象人数：1728人

5.实际登记授予数量：12377.85万股

6.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1688人

三、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期为自股票授予完成登记

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的比

例为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50%。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如下：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

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以2015年、2016年、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算术平均值为基数，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

公司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27亿元，较2015年、2016年、2017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算术平均值增长265%，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3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4

在本激励计划执行期间，公司依照《方大特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年度考核，即激励对象在本激

励计划考核结果等级达到合格时方可解除限售当期全部限制性股票，如

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则不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所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夏建国、龚保国、刘建勋、刘兴宇、苏波、

胡小清、熊建华等7人因离职原因，不符合第一次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其余1681名人员考核

结果均为合格及以上， 符合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郭焱、潘成国、王云珍等3人因正常

退休， 根据实际在岗时间折算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依据《方大特钢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方大特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2019年4月24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回购注销

离职、 退休等10名激励对象持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210.1069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数量调整为

12167.7431万股（其中：第一期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6086.3181万股，第二期可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数量调整为6081.4250万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手续。

四、本次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除

限售条件限

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占其

实际获授限

制性股票的

比例（%）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谢飞鸣 董事长、纪委书记 180 90 50

2 黄智华 董事 150 75 50

3 敖新华 董事、党委书记 120 60 50

4 饶东云 董事 120 60 50

5 尹爱国 董事、总经理 30 15 50

6 谭兆春 董事 120 60 50

7 居琪萍

董事、副总经理兼

自动化部部长

85 42.5 50

8 陈文 副总经理 85 42.5 50

9 宋瑛

董事、 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

85 42.5 50

10 吴啸

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

35 17.5 50

11 吴峰 总经理助理 43 21.5 50

12 李红卫

职工代表董事、技

术中心常务副主

任兼党支部书记

10 5 50

小计 1063 531.5 50

中层管理人员、骨干员工、劳动模范、突出贡献

人员等

11104.7431 5554.8181 50

合计 12167.743 6086.3181 50

（注：上述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已剔除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等因素）

五、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19年5月22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60,863,181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其任职期间及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还应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6,092,985 60,863,181 1,386,956,1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3,778,500 -60,863,181 62,915,319

总计 1,449,871,485 1,449,871,485

（注：公司股本结构变动，仅考虑截至目前股本结构的情况，股份总数未考虑公司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影响）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除

限售符合《管理办法》《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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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通威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3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对问询函中提

及的事项，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 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1.关于公司对外担保。 年报显示，公司全资子公司通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养殖户及经销商提供担

保共计247,136,175.91元，其中28,412,948.06元出现担保逾期。请公司：（1）补充披露对养殖户及经销商提

供担保的必要性；（2）为养殖户和经销商提供担保是否建立了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是否会对被担保方的资

信进行充分调查；（3）养殖户和经销商提供的反担保是否为信用担保；（4）公司是否已因部分担保逾期事项

收到担保权人的支付请求。

【公司回复】

（1）公司担保业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牧行业的养殖户及经销商，近年来我国养殖业面临转型升级，行

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规模化养殖成为行业的发展趋势。为积极落实国家的“三农” 政策，解决农村中小规模客

户在畜牧水产养殖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困难，我公司于 2008� 年开始尝试开展农牧担保业务，通过为养殖户

及经销商提供担保，使其通过银行贷款取得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提高养殖经营的规模化和科学

化，配合公司深化营销变革，夯实公司的市场营销服务体系，增加公司客户粘性。

（2）针对开展的担保业务，公司制定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风险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严格执行三级风控体系。

一级：饲料公司市场体系人员对风险项目承担赔偿责任；

二级：担保公司从业人员对风险项目承担考核责任；

三级：成立了信用管理中心，对全公司的信用进行管理和控制。

在三级风控体系下，为养殖户或经销商提供担保服务时，需通过饲料公司和担保公司双重筛选，在饲料

公司开展资信调查的基础上，由担保公司人员进行进一步调查，并由相应的风控进行确认，严控担保风险。

（3）公司对外担保业务的反担保措施主要包括抵押、保证人及质押三种。 抵押方面，选择具备一定变现

价值的房产、车辆、养殖场地、养殖物作抵押；保证人方面，选择借款人成年子女、合伙人、下游养殖户及其他

有保证能力的自然人或公务员、事业单位从业人员作保证；质押方面，以借款人饲料销售年终折扣及借款人

养殖场地租金收益权作质押。

（4）2018年，通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养殖户及经销商提供担保合计432,351,000.00元，当年公

司收到担保权人代偿支付请求19,651,628.97元，均已按时全额支付代偿款。针对已支付的代偿款，公司正通

过多种渠道积极开展催收，截至2018年12月31日，对养殖户及经销商担保责任余额247,136,175.91元，未收

回的担保代偿款余额28,400,282.11元。

2.关于公司货币资金。 年报显示，公司本期货币资金为34.12亿元，其中银行存款23.69亿元，其他货币资

金为10.41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其他货币资金的具体构成；（2）货币资金受限情况及具体用途；（3）

请公司核实，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

的情况。

【公司回复】

（1）其他货币资金具体构成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票据保证金 90,569.90

在途货币资金 5,805.47

信用证保证金 3,969.34

存出担保保证金 3,750.34

客户融资保证金 39.08

土地复垦保证金 16.64

合计 104,150.77

其中，票据保证金主要系光伏行业多采用票据进行结算，公司光伏板块业务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缴纳的

保证金。

（2）2018年末，公司受限货币资金9.84亿元，主要用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融资方式提供保证，

以及为客户担保提供保证，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受限原因

其他货币资金 90,569.90 票据保证金

其他货币资金 3,969.34 信用证保证金

其他货币资金 3,750.34 存出担保保证金

其他货币资金 39.08 客户融资保证金

其他货币资金 16.64 土地复垦保证金

银行存款 57.60 供电所押金

银行存款 0.05 POS机押金

合计 98,402.95

（3）公司制定了货币资金管理相关的内控制度并严格执行，与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在资金上相互独

立，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共管账户的情况，也不存在货币资金被其他方使用的情况。

3.关于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年报显示，公司本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为22.16亿元，较上期增长幅

度较大。 其中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为0。 请公司：（1）补充披露本期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增长幅度较大的具体原因；（2）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的前五名客户是否为公司关联方；（3）结合行业

特点和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说明对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判断是否审慎。

【公司回复】

（1）2018年末，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为22.16亿，同比增加8.26亿，包括应收票据增加4.51亿、应收账

款增加3.75亿。 主要系光伏行业大多通过票据进行结算，随着公司光伏板块业务的增长，票据结算量增加，应

收票据增加4.51亿；同时，随着光伏电站并网数量的增加、电价补贴经政府审批时间较长，应收电价补贴增加

3.52亿、应收脱硫电价增加0.38亿。

（2）2018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前五名客户均无公司关联方。

（3）结合行业特点和公司应收账款情况，公司将500万元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作为单项金额重大的标

准。 对于余额在500万以上的，公司针对债务人的偿债能力进行了分析，此部分债务人与公司合作良好，具备

相应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预计款项能够按期收回，不存在单独减值的情况。 在单独测试后，对于金额500

万以上的应收账款按照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到各组合中，再根据该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4.关于公司其他应收款。年报显示，公司本期其他应收款为5.34亿元，较上期增长幅度较大。其中，保证金

为3.45亿元，应收关联单位往来款为4571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本期其他应收款增长幅度较大的具体

原因；（2）分类说明应收保证金产生的具体业务事项及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3）通威拜欧玛（无锡）有限

责任公司与江苏沿海通威富云新能源有限公司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产生的具体原

因，是否为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回复】

（1）2018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5.34亿，同比增加2.75亿。 主要包括：①因供货保证、融资租赁、水面租赁

等业务需求，而产生的保证金余额为3.45亿，同比增加1.84亿；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期末在途的融资租赁款

余额0.46亿；③对合营企业开展资金集中管理，应收合营企业往来款余额0.46亿，同比增加0.42亿。

（2）应收保证金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项目 金额（万元）

供货保证金 10,740.00

融资租赁保证金 7,851.32

水面租赁保证金 4,987.30

工程项目保证金 7,452.88

业务保证金 2,340.91

征地保证金 361.00

土地延期保证金 266.67

担保保证金 226.26

安全风险保证金 204.05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107.53

合计 34,537.92

2018年末应收保证金同比增加1.84亿，主要系因供货需要、开展融资租赁、以及水面租赁业务所形成的

保证金增加所致。

（3）通威拜欧玛（无锡）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苏沿海通威富云新能源有限公司均系通威股份的合营企业，

并非控股股东或大股东关联方，其中：前者系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与BIOMAR� GROUP� A/S共同投资设立的

合资公司，后者系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下属通威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江苏省沿海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筑

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公司对合营企业实行资金统一调剂，因经营性占用资金而形

成其他应收款，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5.关于公司预付账款。年报显示，公司本期预付款项为2.28亿元，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预付

款项汇总金额为8205万元，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35.98%。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期末预付款

项余额前五名的对象名称及是否为公司关联方；（2）分业务列示预付款项金额和占比。

【公司回复】

（1）公司2018年末预付账款前5名如下：

名称 金额（万元）

天津环欧国际硅材料有限公司 3,409.68

湖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1,921.21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1,046.02

MARUBENI�GRAIN�OIL�SEEDS�TRADING�ASIA�PTE�LTD 1,030.38

Louis�Dreyfus�Company�Asia�Pte�Ltd 798.05

合计 8,205.34

预付账款前五名对象均非公司关联方。

（2）按业务分类，预付账款主要包括农牧采购业务的预付款和水面预付租金、光伏采购业务预付款，分

别的金额及占比如下：

业务 金额（万元） 占比

农牧采购预付款和水面预付租金 13,869.33 60.82%

光伏采购业务预付款 8,935.81 39.18%

合计 22,805.14 100%

6.关于公司应付票据。年报显示，公司本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为63亿元，其中应付票据21.75亿元。请公

司补充披露：（1）应付票据涉及的主要交易事项；（2）应付票据前五名对象名称及是否为关联方，前五名对

象的应付票据余额。

【公司回复】

（1）应付票据主要系公司内部农牧、光伏两大板块因支付款项而开具的票据，具体业务包括原材料采

购、工程建设及安装、设备采购、备品备件采购等。

（2）应付票据前五名明细如下：

供应商 关联关系 金额（万元）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 内部公司 87,732.00

四川永祥硅材料有限公司 内部公司 15,500.00

通威实业（西藏）有限公司 内部公司 13,000.00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7,400.00

天津环欧国际硅材料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6,900.00

合计 130,532.00

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内部企业之间为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因而产生内部购销业务。永祥硅材料公司

的产品硅片，作为成都太阳能生产电池片的原材料；成都太阳能的产品电池片，作为合肥太阳能生产组件的

原材料；西藏实业公司作为饲料原料集中采购平台，向外采购原材料并销售给内部饲料公司。 内部公司之间

依据交易情况，采购方向供应方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供应方收到票据已用于背书转让支付货款或贴现，且具

备终止确认条件，致使内部公司之间的应付票据无法抵消。

7.关于公司预收款项。 年报显示，公司本期预收款项为11.87亿元，同比增长23.31%。 请公司补充披露预

收款项的账龄，并结合行业模式、上下游关系，说明存在较大金额预收账款的原因。

【公司回复】

（1）2018年末，公司预收款项分账龄情况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万元） 期初余额（万元）

1年以内 117,363.93 94,809.22

1-2年 760.97 896.14

2-3年 163.59 199.79

3年以上 424.72 366.89

合计 118,713.21 96,272.04

（2）在饲料行业中，饲料公司通常结合市场、季节、客户需求等情况推出预存款政策，客户提前支付货

款，可获得在饲料供应保障、饲料价格、资金利息等方面的优待，从而吸引客户提前支付货款，锁定客源。在光

伏行业中，一方面由于高品质产品供给偏紧，另一方面行业各产业链之间趋向于战略合作，客户会常规性预

付部分货款锁定购买数量，公司也以此与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结合行业惯例和公司管理情况，公司也推出了相应政策，吸引客户提前支付货款，以期锁定之后的客源。

因此2018年末，公司存在较大金额的预收账款。

8.关于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 年报显示，公司本期在建工程为83.6亿元，较上期增长442.39%。 固定资产

为167.54亿元，较上期增长37.5%。请公司补充披露：（1）请结合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对应的业务、项目所涉产

品价格变动周期，说明相关产能投入的经济效益和风险；（2）部分在建工程的工程进度为100%，但仍存在期

末余额，请公司说明未全部转固的具体原因；（3）请结合2015-2017年定期报告，进一步核实是否存在在建

工程进度缓慢的情况，是否足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公司回复】

（1）结合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对应的业务、项目所涉产品价格变动周期，说明相关产能投入的经济效益

和风险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以农业、光伏新能源为主的业务格局。 农业方面，公司以饲料产品为核心；

光伏新能源方面，公司以高纯晶硅、太阳能电池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主，同时致力于“渔光一体” 终端

电站的投资建设及运维。近年来，随着光伏行业快速发展，公司加大了对光伏新能源业务高纯晶硅、太阳能电

池及光伏电站等的投资建设，以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光伏行业的竞争力，积极践行打造世界级清洁能源企业的

发展战略。 2018年，公司分别在包头、乐山建设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两个项目全部达产后公司高纯晶硅产

能达到8万吨；公司分别在合肥、成都建设合肥2.3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和成都三期3.2GW高效晶硅电池项

目，两个项目全部达产后公司太阳能电池产能达到12GW。 在行业加速进入“平价上网” 期，市场需要更多优

质、低价光伏产品，从而不断降低电站投资成本；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公司抓住机遇投建新产能，将进一步降

低高纯晶硅、太阳能电池的生产成本，同时巩固其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分产品来看，公司截至2018年末固定资产投资及效益情况如下：

主要产

品

主要生产区域

项目总投资

额

（万元）

固定资产形成时

间

固定资产账

面净值

（万元）

产能 产量

产能利

用率

销售收入

（万元）

毛利额

（万元）

多晶硅 四川乐山 345,277.76

2015年3月产能

达1.5万吨，2017

年7月产能达2万

吨

244,468.09 2万吨 1.93万吨 96.38% 161,380.13 54,682.63

多 晶 电

池

安徽省合肥市 310,409.32

2013年收购，期

间 陆 续 技 改 ，

2014-2018年各

年末的产能分别

为 1.2GW、

1.6GW、2GW、

2.4GW、3GW

160,096.46 3,000�MW

3,019.61�

MW

100.63

%

436,

408.47

65,717.48

单 晶 电

池

四川省成都市 206,214.76

一期1GW项目于

2016年 10 月 转

固，二期2GW项

目于2017年12月

转固

176,872.70 3,000�MW

3,507.68�

MW

116.21

%

390,073.73 73,473.11

光 伏 电

力

主要在辽宁、

内蒙、江苏、四

川、 天津等省

市

630,157.99

主 要 在 2017、

2018年陆续形成

609,350.89 1,151�MW

84,314.28万

度

不适用 62,023.47 38,132.03

饲料

主要集中在国

内

426,571.05

以前年度陆续形

成

239,156.09

1,230.65万

吨

428.12万吨

34.79%

（注）

1,508,

695.37

214,

152.23

合计

1,918,

630.87

1,429,

944.23

2,558,

581.17

446,

157.48

注： 水产饲料行业的季节性较强，生产集中在5月-10月，全年实际产量低于理论产能，产能利用率较低，符

合行业实际。

分产品来看，公司截至2018年末在建工程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主要产品 生产区域

计划投资金额（万

元）

工程进度 设计产能

永祥新能源2.5万吨/年高纯晶硅工程 多晶硅 四川乐山 318,419.00 70% 2.5万吨

内蒙古一期2.5万吨/年高纯晶硅工程 多晶硅 内蒙古包头 322,850.00 95% 2.5万吨

成都三期3.2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注

1）

电池片 四川成都 180,000.00 94% 3.2GW

合肥2.3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注2） 电池片 安徽合肥 150,083.00 80% 3.2GW

天津通力120MW渔光一体项目 光伏电力 天津 53,156.23 40% 120MW

天津明致55MW渔光一体项目 光伏电力 天津 25,364.00 40% 55MW

喜德1期30MW农光牧光一体扶贫项目 光伏电力 四川 16,888.24 66% 30MW

东兴江平1期20MW渔光一体项目 光伏电力 广西 11,300.00 81% 20MW

天津马棚口70MW渔光一体项目 光伏电力 天津 32,376.41 19% 70MW

海南定安20MW渔光一体项目 光伏电力 海南 7,776.48 55% 20MW

泽州2期20MW地面光伏电站项目 光伏电力 山西 12,366.41 84% 20MW

康熙岭1-2期40MW光伏电站项目 光伏电力 广西 25,470.43 98% 40MW

朝阳2期20MW地面光伏电站项目 光伏电力 辽宁 14,900.00 97% 20MW

马鞍山1-2期60MW渔光一体项目 光伏电力 安徽 35,640.11 98% 60MW

睿斌3期10MW农光互补项目 光伏电力 内蒙古 9,727.00 99% 10MW

如东2期30MW渔光一体项目 光伏电力 江苏 14,493.86 99% 30MW

扬中3期20MW渔光一体项目 光伏电力 江苏 10,261.77 99% 20MW

龙袍2期20MW渔光一体项目 光伏电力 江苏 15,915.00 99% 20MW

福清1期20MW渔光一体项目 光伏电力 福建 10,862.03 90% 20MW

无锡特种料分公司建设项目 饲料 江苏无锡 18,000.00 100% 15万吨

扬州新厂房建设项目 饲料 江苏扬州 9,811.00 100% 20万吨

福州威廉一二期基建项目 饲料 福建福州 9,240.00 90% 8万吨

海阳通威水产车间 饲料 越南海阳 4,255.18 80% 10万吨

合计 1,309,156.15

注1：成都三期3.2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投资额高于合肥2.3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主要原因为：（1）成

都是公司太阳能电池业务的实际行政管理与研发中心，增加了办公楼和研发楼的投入；（2）成都三期3.2GW

以及目前正在建设的成都四期3.8GW项目共用水电气、特气、化学品等厂务设施，为了避免重复投资而增加

整体投资成本，该部分厂务设施已经包括在三期3.2GW的投资中。

注2：该项目立项时产能为2.3GW，随着单位投资成本下降、效率提升，达产后实际产能为3.2GW。

长期来看，全球清洁能源持续发展为大势所趋，光伏产业市场潜力巨大；同时，我国积极支持光伏行业发

展的决心从未改变，光伏行业长期发展向好。 随着“平价上网” 时代的到来，公司适应行业发展要求，抓住机

遇投资新产能，从而满足市场对优质、低价产品越来越多的需求。 未来，公司以优势产能广泛参与市场竞争，

将获得更有利的位置。目前，公司高纯晶硅、太阳能电池业务盈利情况良好，新产能充分释放后预计将保持较

好盈利水平，整体投资风险可控。

（2）2018年末，公司存在两个工程项目进度100%且期末存在余额的情况，分别为无锡特种料分公司建

设项目和扬州新厂房建设项目。

①无锡特种料分公司建设项目预算1.8亿，2018年初已投入7,776.81万，2018年当期投入7,898.65万，当

期转固14,994.59万，期末在建工程余额681.88万。 该项目截至2018年末已基本完工并进入试生产阶段，大部

分设备、厂房均转固，但仍有少量设备处在调试阶段，尚不满足转固条件。 2019年，剩余部分在建工程已全部

转固。

②扬州新厂房建设项目预算9,811万，2018年初已投入1,838.83万，2018年当期投入6,486.74万，当期转

固159.56万，期末在建工程余额8,166.01万。 该项目截至2018年末已基本完工并进入试生产阶段，但仍有部

分设备处在调试阶段，尚不满足转固条件。 2019年，剩余部分在建工程已全部转固。

（3）2015-2018年，公司在建工程变动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亿元）

期间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转固 其他减少 期末余额

2015年 1.58 4.43 3.60 0 2.41

2016年 16.38 28.80 27.79 1.03 16.36

2017年 16.36 40.80 41.66 1.12 14.38

2018年 14.38 125.83 56.47 1.15 82.59

注：2016年期初数与2015年期末数不一致，系公司在2016年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期初数进行追

溯调整所致。

2015-2018年，公司工程项目进展正常，工程均在合理期间内建设完工并投产，不存在工程进展缓慢的

情况。 2018年末，公司在建工程原值合计82.59亿，较以前年度增长较大，主要包括：

在建工程项目 期末余额（亿元）

内蒙古通威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 30.90

永祥新能源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 22.77

合肥2.3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 11.47

成都三期3.2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 6.19

光伏电站项目 7.57

合计 78.90

上述项目中，内蒙古通威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永祥新能源2.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合肥2.� 3GW高效晶

硅电池项目和成都三期3.2GW高效晶硅电池项目，四个项目在2019年1-4月已陆续完工并转固。光伏电站项

目目前也正在建设中，将于2019年内陆续完工并转固。 其余公司在建工程项目均按计划进行。 因此，公司不

存在在建工程进展缓慢的情况，也不存在未足额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9.关于公司存货。 年报显示，本期存货中委托加工物资为111万元，较上期大幅减少。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

期及本期委托加工物资的具体情况及本期大幅减少的原因。

【公司回复】

委托加工业务主要系公司下属子公司合肥太阳能委托外部加工硅片。 受2018年“5.31” 光伏新政影响，

随着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部分产能落后的硅片企业被淘汰，光伏终端需求大幅提升，带来硅片供应紧张，硅

片企业在此情况下大幅压缩了受托加工硅片的业务。基于此，公司将原委托加工的硅片改为直接从供应商处

采购硅片，导致2018年末委托加工物资比期初大幅减少。

10.关于持有待售资产。 年报显示，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通威特种饲料有限公司所在地块规划已被调整

为港口、绿化用地，政府要求其搬迁。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子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2）是否

为重要子公司，其搬迁导致的停产停业是否会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回复】

（1）苏州通威特种饲料有限公司系通威股份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营饲料生产和销售、渔药销售及相关业

务。 2017年， 苏州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5亿， 占公司总收入1.48%， 实现净利润1253.26万， 占公司净利润

0.62%；2018年，受搬迁停产影响，苏州公司实现营业收入0.28亿，占公司总收入0.1%，实现净利润-370.54万。

（2）苏州公司收入、利润占上市公司比重较小，不构成通威股份重要子公司；同时，苏州公司搬迁前的业

务已全部由新设立的无锡通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特种料分公司承接，因此，苏州公司的搬迁不会对上市公司

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1.关于公司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 年报显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通威饲料有限公司机器设备受市场

影响暂时闲置。 请公司补充披露该公司机器设备暂时闲置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武汉通威饲料有限公司于2006年底投入两条生产线，用于生产颗粒料。 之后，随着公司在湖北省发展布

局的调整，武汉公司的颗粒料市场需求逐步下降，相应的产销量也随之下降，因此目前两条生产线基本处于

暂时闲置状态。截至2018年末，该两条生产线账面原值853.55万，累计计提折旧472.62万，账面净值380.93万。

对于该两条生产线，公司未计提资产减值，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武汉公司的颗粒料生产线闲置是

暂时的，待市场好转之后将恢复生产；二是按会计准则规定，闲置固定资产仍计提折旧，相应的资产账面价值

将逐渐下降，预计资产可收回价值不低于账面价值。

后期，武汉公司将视市场行情变化和客户需求情况，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出发，考虑重启该

两条生产线。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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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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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股份数量：8,361,651股

●回购价格区间：5.70元/股—6.29元/股

一、本次回购审批情况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4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9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

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临2019-006）。

二、本次回购实施情况

1、2019年1月11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临2019-008）。 2019年2月

13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 并于2019年2月14日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临2019-010），2019年3月6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临2019-017），

2019年4月3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临2019-023），2019年5月7日披

露了《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2%暨回购进展的公告》（临2019-026）。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2、2019年5月15日，公司完成了股份回购。本次回购公司股份合计8,361,65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约为1.03%。 成交的最高价为6.29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5.7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49,999,

897.79元（含交易手续费）。

3、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4、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三、回购结果

公司于2019年1月4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的

议案》，并于2019年1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 ）。 根据

回购报告书，公司将以不超过7.5元/股的价格回购股份，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不

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如果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

限额，则回购期提前届满。

截止2019年5月15日，本次回购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合计8,361,651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03%。 成交的最高价为6.29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5.7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

人民币49,999,897.79元（含交易手续费）。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期届满。

2018年12月6日，公司披露了前次回购股份的结果。截至2018年12月5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9,

293,750股，占公司总股本81317.20万股的比例约为1.14%。

截止2019年5月15日，两次回购股份的数量累计为17,655,401股，占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17%，不超过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10%，符合相关规定。

四、股份回购期间

本次回购自2019年2月13日开始，至2019年5月15日结束。

五、股份回购成交价格情况

本次回购的最高价为6.29元/股，最低价为5.70元/股，平均价格为5.98元/股。

六、回购股份状态

回购的股份目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公司将及时召开董事会公布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

计划方案，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将回购股份由公司回

购专户非交易过户至激励对象个人账户或员工持股计划账户。 上述回购股份在过户至激励对象个人账户或

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前不享有表决权且不参与利润分配。

七、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从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

至2019年5月15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6日


